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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 

113 年度推動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實施計畫 

申請書 

 

 

 

申請人： 

 

聯絡人：                 職稱： 

聯絡電話： 

傳真電話： 

手機： 

設置廠商： 

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○ ○ 年 ○ ○ 月 ○ ○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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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 113年度推動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實施計畫 

申請設置補助計畫摘要表 

申 請 人 

姓 名 

（公司名稱） 
 

身 分 證 字 號 

（ 統 一 編 號 ） 
 

電 話  傳 真  

地 址  

設 置 廠 商 

聯 絡 人  職 稱  聯 絡 電 話  

地 址  電 子 信 箱  

文件送達地

址 

□同申請人 

□其它  地址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設 置 地 址  

設 置 場 所  

申請設置容

量 
≧       瓩(kW)(即欲裝設之組列中所有模組額定功率之總和) 

申請補助費

用 

本計畫補助項目總支出費用 (含稅 ) 申 請 補 助 金 額 

新臺幣          元 新 臺 幣          元 

須檢附之申

請文件 

項    目 說    明 
檢附資料 

是 否 

1.申請書 □1 份(如有必要時，得請增減份數) □ □ 

2.申請人身分證明

文件影本（法人

登記證明文件影

本） 

□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

□法人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
□ □ 

3.建物登記謄本或

成立公寓大廈管

理委員會報備證

明文件影本 

□建物登記謄本 

□成立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報備證明文件影本 
□ 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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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主管機關核發之

同意備案或設備

登記 

□112 或 113 年度同意備案函影本 

□112 或 113 年度設備登記函影本 
□ □ 

注 意 事 項 

1.若申請補助案件有 2 件以上之同意備案函或設備登記凾，上開申請文件第

4 項應分別檢附。 

2.申請文件請勿使用膠裝、環裝或以釘書針裝訂，請改以長尾夾或迴紋針固

定即可。 

3.檢附之申請文件若為影本，請註明與正本相符及用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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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太陽光電發電系統規劃 

(一) 基本資料表 

申請人 

姓 名 或 

機構名稱 
 

地     址  

聯絡人 
姓     名  電     話  

手     機  電子郵件  

設置目的及用途 □全額躉售  □餘電躉售  □獨立型(自用) 

組 列 設 置 地 點 

地址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場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工廠 

□集合式住宅 

□透天 

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(如停車棚等) 

申 請 設 置 容 量 ____________瓩(kW) 申請補助金額 新臺幣_______________元整 

 

(二) 電氣安全警語標示(「審查標準與填寫注意事項」第 8 條) 

請於完工後於下列位置張貼安全警語： 

1.直流(組列)接線箱正面 

2.交流配電盤正面 

3.併接點之配電盤正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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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組列設置場所照片 

須含方位標示與周圍遮蔭物體距離標示，以能整體描述組列所在位置及

周圍環境為原則；如需要時，須附遮蔭模擬分析圖。 

組列設置場所 場所名稱： 

場所之   向照片 

(預估組列面積： 

        m
2  

) 

※請標示組列所在區域與尺寸單位 

 

場所之   向照片 

※請標示組列所在區域與尺寸單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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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 系統維護規劃(維護單位、負責人、管理計畫…等說明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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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計畫執行能力 

(說明如何執行本計畫與相關人力配置、計畫執行組織架構、時程管控等等說

明；若已委託廠商執行時，亦請加註說明。) 

 

三、 教育示範及推廣效益 

(說明如何利用本系統實施教育、示範、宣導等。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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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申請人聲明如下： 

1. 本申請人同意「新北市政府 113 年度推動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實施計畫」

各項規定，本「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計畫書」及其附件作為完工查驗之

用；若於系統設置完成後，自貴局同意撥款日起 2 年內，系統有任何變更

或異動，須向貴局提出申請。 

2. 本申請人同意，經查驗結果若有不符合者，應於改善複驗完成後方可撥款。 

3. 本申請人保證本申請案完全符合建築法及政府相關法令，所檢附之資料文

件並無偽造情事，如有違反，願負完全法律責任，且願接受相關法律之處

分，並負一切責任並退還全數政府補助款，及賠償因本申請案所受之一切

損害，絕無異議。 

4. 本案所申請之太陽光電發電系統，其系統規劃設計、系統採購、施工安裝

及工業安全衛生管理，與竣工後之運轉、維護暨系統安全管理等一切事項，

概由本申請人負責，與補助單位無涉，補助單位亦不對本資料表作系統技

術實質認定，特此聲明。 

   

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  

 

 

 

 

 

此致 

 

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

 

中 華 民 國 ○ ○ 年 ○ ○ 月 ○ ○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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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系統設置費用概估表 

項  目  名  稱 金額(元) 備 註 

1.太陽光電模組   

2.模組架台   

3.直流接線箱﹙含保護裝置﹚   

4.變流器(換流器)   

5.交流配電箱   

6.蓄電池﹙含架台﹚與充放電控制器   

7.配電材料   

小      計﹙A﹚   

8.遠端發電監測及展示設備：   

 (1)展示看板(電腦監測用)   

 (2)信號擷取器/個人電腦/網際網路/監視軟體(電腦監測用)   

 (3)機械式或電子式瓦時計(須為檢定合格產品，但直流應

用所使用電子式瓦時計除外，本瓦時計作為回報發電量

用。) 

  

 (4)電子式直流電表(電腦監測用)   

 (5)電子式交流電表(電腦監測用)   

 (6)模組溫度感測器(電腦監測用)   

小      計﹙B﹚   

9.規劃設計監造、證照及簽證、安裝施工及基礎工事費﹙C﹚   

系統總設置費﹙D﹚=﹙A﹚+﹙B﹚+﹙C﹚   

註︰本表僅作為系統設置費用之估算與補助金額上限之推算用，實際設置經費依各機

構採購狀況而定。 


